[bookmark: _GoBack]城乡低保申请和审批流程图
申请人提供：申请书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残疾证、离婚证、惠农“一卡通”帐号等材料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
乡（镇、场）或村（居）委会接到申请后进行入户调查
填写城乡低保申办手册
召开村（居）委会或村（居）民代表会议进行评议，评定拟保障对象
将评议结果在村（居）委会张榜公示
公示无异议后将拟保障对象汇总造册，上报乡（镇、场）
通过入户调查、信函索证等方式进行调查复核
对符合条件的提出审核意见，录入数字民政救助平台，连同低保家庭档案上报县民政局审批；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家庭。
审核上报材料，启动居民家庭状况核对程序，并按30%比率抽查，召开会议审批。
困难对象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（以家庭为单位，由户主提出书记申请）
乡（镇、场）对上报材料进行初审
县民政局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批
将审批结果及时反馈到乡（镇、场）、村（居）委会张榜公示；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。
向财政部门申拨救助资金，通过惠农“一卡通”发放救助资金，发证。













